附件1

布氏鲸生态监测调查船舶租赁服务采购需求
项目编号：HYZCG2024016-FW

	一、项目要求

	名称
	数量
	需求内容

	布氏鲸生态监测调查船舶租赁采购
	1项
	1. 项目概况
参照2024年广西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实施方案，为了完成2024年下半年与2025上半年的布氏鲸生态监测任务，我站需开展共计42个观测天数约14个航次的监测任务（包括布氏鲸观测与海水水质测量），为满足相关任务的用船需要，我站拟开展相关船舶租赁服务的采购工作。
2. 项目内容
在涠洲岛附近海域的船舶租赁。仅规定总包服务的费用标准，具体结算按照实际租赁天/期数支付费用。
	序号
	用船海域
	任务名称
	监测项目
	相关需求

	1

	涠洲岛及其周边
	布氏鲸调查
	水质、布氏鲸种群
	（1）船舶类型：科考船、游艇或快艇等能够满足用船需求的船。船舶必须持有相应有效船舶证书；船员持有相应有效的适任证书，以及相关部门规定的其他证书。
（2）船速：最大船速大于15节，最低速航行时没有噪音或者低噪音，对布氏鲸等海兽影响小；
（3）航程：单日最大航行距离约200公里；
（4）总计42个工作日，每日工作时间为7.5—8.5小时；
（5）结构：有前甲板或其他区域（需有护栏）用于瞭望、寻找和拍摄布氏鲸，有区域用于起降无人机（大小需要同时可满足3人左右拍摄工作）；有封闭船舱用于设备存放、人员休息；
（6）人员：船舶使用期间不得搭载与监测无关的其他人员，不得同步开展与监测无关的其他活动；
（7）其报价价格应包括包含燃油动力费、水手劳务费、船舶停靠费、上下船摆渡费等费用在内；
（8）服务提供商需优先满足我方用船情况。
（9）采购人根据上级部门的委托任务要求，有权对总调查天数及航程进行增减，任务调查天数或航程数量变化10%（含10%）以内，不改变费用；超过或低于10%，以总价/42天×实际使用天数的费用结算。


船舶租赁需求表

3. 工作要求
船舶租赁费将包含燃油动力费、水手劳务费、船舶停靠费、上下船摆渡费等费用，即采购人仅按约定支付租赁船舶的费用，不负责其他任何费用、事务、责任，采购人不承担发生事故风险产生的任何费用。
4． 其他要求
（1）服务保障。采购人在用船2日前（如是突发海上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监测任务，甲方提前2小时通知乙方），将租船要求、监测调查日程、需求等通知供应商。供应商需积极响应，为采购人及时提供用船服务。
（2）采购人不承担用船期间内船舶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或其他事故的一切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有关部门的罚款、第三者责任等等。采购人在当月用船后，原则上在下月20日前，将上月用船服务报酬及时付清月结款。采购人不得要求供应商驾驶员违反交通法规，不得直接操作船舶。

	二、商务要求

	1． 报价要求
本项目只规定总价，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总报价要低于28万元。
2． 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后至2025年5月31日。
（2）服务地点：在涠洲岛-斜阳岛-涠洲油田群海域。
3． 服务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
[bookmark: _GoBack]（1）交付时间：合同签订后至2025年5月31日。
（2）交付地点：在涠洲岛-斜阳岛-涠洲油田群海域。
4． 付款条件
采购人根据上级部门的委托任务要求，有权对调查天数或航程进行增减。调查天数或航程增减幅度在10%内（含10%）不再另外增减成交金额；航程或点位增减幅度在10%外的另议。
（1）双方签署合同后，供应商提供相应发票后，采购人支付预付款，支付金额为成交价格的50%；
（2）调查任务累计完成24天后，供应商提供相应发票后，支付成交价格的30%。
（3）合同完成后，供应商提供相应发票后，支付成交价格的20%。
5． 其他要求
无。



